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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昆明理工大学委员会关于开展第十九届
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
培育项目征集暨 2024 年学生课外学术科技

创新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基层团委：

为培养我校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促进我校学生课外

学术科技活动的蓬勃开展，引导和激励我校学生实事求是、刻苦

钻研、勇于创新，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，为 2025 年第十九

届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做好项目培育，

经学校研究，决定开展第十九届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

科技作品竞赛培育项目征集暨 2024 年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创新基

昆理工大团发〔2024〕4 号



— 2 —

金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组织单位

共青团昆明理工大学委员会

二、项目申报资格及要求

（一）凡 2025 年 6 月 1 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本科生、

硕士研究生均可进行项目申报。博士研究生和已获得攻读博士学

位资格的硕士研究生不可申请。

（二）凡符合项目申报条件的学生可围绕参考题目（由学院

组织教师提出）选定申报项目，并组成项目研究小组，或由学生

自发组成的项目研究小组自拟申报项目题目。申报项目应具有一

定的学术理论水平、实际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。

申报项目分为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（A 类）、科技发明制作

（B 类）、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（C 类）三类。自然科学

类学术论文作者限本科生。哲学社会科学类支持围绕发展成就、

文明文化、美丽中国、民生福祉、中国之治等 5 个组别形成社会

调查报告。科技发明制作类分为 a、b 两类：a 类指科技含量较

高、制作投入较大的作品；b 类指投入较少，且为生产技术或者

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小发明、小制作等。

（三）凡申请项目的学生须先向学院提出申请，认真填写《昆

明理工大学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申请书》（附件 1），

跨学院组成的项目组，按项目主要负责人所在学院申报。

（四）时间进度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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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024 年 5 月 5 日前，各学生团队向学院提交申报书；

2.2024 年 5 月 17 日前，各学院组织专家评审，确定推荐排

序；

3.2024 年 5 月 31 日前，校团委组织专家评审，结合院级立

项项目的情况，发布基金资助名单。

4.2024 年 9 月上旬，项目中期评审。

5.2025 年 4 月下旬，项目结题答辩。

三、项目立项评审及资助经费

立项资助的项目分为校级资助和院级资助两类。

（一）校级资助

1.校级资助名额按照申报创新基金学生人数占各学院在校

生总数比例分配，达到 3%推荐 4 项，达到 6%推荐 6 项，达到 10%

推荐 8 项。学校将对在第十八届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

科技作品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学院给予一定的单列推荐名额

奖励。

2.各学院按照要求组成学院评审小组认真进行评审，参照各

学院的申报情况，提出校级拟立项资助名单，经学校审核通过后

即可立项。

3.批准的校级立项项目按照《昆明理工大学学生课外学术科

技创新活动的实施办法》，由学校从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创新基金

拨专项资助经费 2000—3000 元。中期答辩评审后，对前段工作

完成情况较好者，确属有重大价值且经济缺口较大的项目，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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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审批，可确定为重点项目，进一步追加研究经费。

4.校级资助项目经费分阶段统一划拨到各学院，由学院统筹

管理。

（二）院级资助

1.各学院按照要求组成学院评审小组认真进行评审，提出院

级立项资助名单，经学校审核通过后即可立项。

2.批准的院级立项项目由学院自筹经费、自行管理。

四、项目完成要求及奖惩措施

（一）项目承担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。立项资助项

目结题时，学术论文类项目必须有理论研究成果，科技发明制作

类项目必须有实物（或软件系统），项目必须实现预期成果，对

验收合格的项目，批准予以结题，并颁发项目结题证书。

（二）因人为原因造成项目不能按时按质完成的，或存在舞

弊、抄袭、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，申请人或指导教师须承担项目

经费损失，并取消承担项目的学生在校期间的创新基金申报资格。

若因学术不端造成的不良影响,将依照规定追究项目负责人、项

目指导教师和所在学院的责任。

五、相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申报的项目需经指导教师推荐，学院进行资格审查、

评审排序后，以学院为单位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前将附件 1、附

件 2 电子版报送至校团委邮箱：tzbkust@163.com。

（二）各学院要充分认识本次项目申报对于培养学生创新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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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、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做好此次活动的各项

组织、宣传工作，发动学生积极参与到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

中来。各学院要将教师指导学生参与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纳入教师

考核分配体系，调动教师参与指导学生开展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

积极性，对学生开展项目申报和研究给予必要的技术指导，提供

充分的帮助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。

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联 系 人：马 宝 杨亚婷 杨德心

联系电话：0871-65916706

联系邮箱：tzbkust@163.com

附件：1.昆明理工大学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申请

书（2024）

2.2024 年昆明理工大学（XX 学院）课外学术科技创

新基金申报信息汇总表

共青团昆明理工大学委员会

2024 年 4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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